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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引 言

本规范依据 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 1001-2011《通用计

量术语及定义》、JJF 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进行制定。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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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交直流仪表校准装置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准确度等级为 0.01级及以下，具有直流电压、直流电流、直流电阻、

和工频（45Hz～65Hz）的交流电压、交流电流、有功功率以及频率、相位、功率因数

等输出功能的三相交直流仪表校准装置的校准，也适用于仅具有上述单一输出功能或组

合输出功能的校准装置的校准。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

JJF 1284-2011 《交直流电表校验仪校准规范》

DL/T 1112-2009 《交、直流仪表检验装置检定规程》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3 概述

三相交直流仪表校准装置（以下简称装置）作为一种多功能标准信号源，能输出直

流电压、交流电压、直流电流、交流电流、功率、频率和直流电阻等信号。装置主要由

信号发生单元、放大单元、输出单元、控制单元等组成。

4 计量特性

4.1 示值误差

装置的示值误差用绝对误差表示形式为公式（1）或公式（2）。

 % %x ma A b A    ，且规定  2 5a b  （1）

 % xa A n    （2）

式中： ----装置的示值最大允许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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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 ----装置的输出值；

mA ---装置所校量程的量程值；

a ---与输出有关的误差系数；

b ---与量程有关的误差系数；

n ---以数字表示的绝对误差项， % mn b A 。

装置的示值误差用相对误差表示形式为公式（3）：

% % m

x

Ar a b
A

 
   

 
（3）

或用引用误差表示形式为公式（4）：

% %x

m

Ar a b
A

 
   

 
（4）

装置的准确度等级划分及最大允许误差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装置的最大允许误差

准确度等级 0.01级 0.02级 0.05级 0.1级

最大允许误差 ±0.01% ±0.02% ±0.05% ±0.1%

4.2 稳定性

在常用负载范围内，装置输出电压、电流、功率在 1min内的稳定性应不超过表 2

的规定。

表 2 电压、电流、功率的稳定性最大允许误差

准确度等级 0.01级 0.02级 0.05级 0.1级

稳定性 0.005% 0.01% 0.02% 0.02%

4.3 三相不对称度

装置应能输出对称的电量，设定装置对称输出时，实际输出电压、电流、相位的不

对称度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 3 电压、电流、相位的不对称度最大允许误差

准确度等级 0.01级 0.02级 0.05级 0.1级
电压不对称度 ±0.3% ±0.3% ±0.5% ±0.5%
电流不对称度 ±0.5% ±0.5% ±1.0% ±1.0%
相位不对称度 1° 1° 2° 2°

4.4 波形失真度及直流纹波含量

装置在常用输出负载范围内，输出电压、电流的波形失真度及直流纹波含量应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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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表 4的规定。

表 4 电压、电流的波形失真度及直流纹波含量最大允许误差

准确度等级 0.01级 0.02级 0.05级 0.1级

波形失真度 ±0.5% ±0.5% ±1% ±2%

直流纹波含量 1% 1% 1% 2%

4.5 重复性

装置的重复性用实验标准差来表征，由试验确定的实验标准差应不超过装置最大允

许误差的 1/5。

4.6 绝缘电阻

用测量电压为 1000V的绝缘电阻表，测量装置的各个输出电路、辅助电源与不通电

的外露金属部件之间，以及输出电压电路与电流电路之间的绝缘电阻，测量结果应不低

于 10MΩ。

4.7 介电强度

在装置的电源输入电路与不通电的金属外壳之间施加工频电压 2000V，历时 1min，

应无击穿、飞弧现象。

5 校准条件

5.1 环境条件

5.1.1 环境温度：（20±2）℃。

5.1.2 环境湿度：（50±20）%RH。

5.1.3 电源频率：（50±0.5）Hz。

5.1.4 电源电压：（220±22）V。

5.1.5 其他：无影响测量结果的振动、电磁干扰、强光等。

5.2 校准标准器及其它设备

5.2.1 用于校准装置的标准器应满足以下条件:

5.2.1.1 校准时所需的标准器及配套设备见表 5，可根据被校装置的实际需求选择。

5.2.1.2 测量扩展不确定度应不大于被校装置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 1/3。

5.2.2 其他设备应满足以下条件

5.2.2.1 绝缘电阻表测试电压为 1000 V，准确度等级不低于 10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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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2 耐电压测试仪输出电压不小于 2000 V，准确度等级不低于 5级。

表 5 标准器及配套设备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用途及说明

1 直流电压表 校准直流电压时使用

2 直流电流表 校准直流电流时使用

3 交流电压表 校准交流电压时使用

4 交流电流表 校准交流电流时使用

5 标准互感器 互感器法校准电流时使用

6 标准交直流转换标准器 交直流转换法校准电压时使用

7 标准功率表 校准交流功率、功率因数时使用

8 标准频率表 校准频率时使用

9 标准相位表 校准相位时使用

10 绝缘电阻表 绝缘电阻试验时使用

11 耐电压测试仪 介电强度试验时使用

6 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6.1 校准项目

装置校准项目

表 6 校准项目一览表

序号 校准项目 计量特性条款 校准方法条款

1 示值误差 4.1 6.3

2 稳定性 4.2 6.3.11

3 三相不对称度 4.3 6.3.12

4 波形失真度直流纹波含量 4.4 6.3.13

5 重复性 4.5 6.3.14

6 绝缘电阻 4.6 6.2.2

7 介电强度 4.7 6.2.3

注：根据装置的功能和用户的要求选择校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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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校准方法

6.2.1 外观及工作正常性检查

外观检查内容包括：制造厂名、出厂编号、产品名称、型号；校验仪机壳、端钮等

是否有碰伤或松动现象；转换开关、调节机构是否正常；各功能标识是否齐全正确。

6.2.2 绝缘电阻

用测量电压为 1000V的绝缘电阻表，测量装置的各个输出电路、辅助电源与不通电

的外露金属部件之间，以及输出电压电路与电流电路之间的绝缘电阻。

6.2.3 介电强度

在装置的电源输入电路与不通电的金属外壳之间；装置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电路

与不通电的外露金属部件之间；装置的电源输入电路与装置的输出电路之间；装置的输

出电压电路与输出电流电路之间施加工频电压 2000V，历时 1min。

6.3 示值误差

6.3.1 校准点的确定

6.3.1.1 校准电压、电流时，基本量程均匀选取不少于 5 个校准点，其他量程不少于 3

个校准点（要考虑量程间覆盖和基本量程的最大误差点）。

6.3.1.2 校准交流有功功率时，电压、电流各选择 2～3个量程，对其所有组合量程在功

率因数 1.0和 0.5（感性、容性）分别按三相四线、三相三线两种接线方式进行校准。

6.3.1.3 在校准频率时，在电压基本量程输出额定值，频率在其输出范围内，以 50Hz为

基准点，均匀选取不少于 3个校准点。

6.3.1.4 在校准相位时，在基本量程输出电压、电流额定值，相位校准点在其输出范围内

按照 30°步进原则选取，均匀选取不少于 3个校准点。

6.3.1.5 校准功率因数时，在基本量程输出电压，电流额定值，选取 1.0、0.5（感性、容

性）、0.866（感性、容性）作为校准点。

6.3.2 直流电压

图 1 直接比较法校准直流电压示值误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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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直接比较法校准直流电压的示值误差，按图 1连接设备，调节被校装置输出直流

电压至设定值，读取装置和直流标准电压表的读数值，装置直流电压的示值误差公式按

公式（5）计算：

100%dcX dcN
Udc

dcF

U Ur
U


  (5)

式中：

Udcr ----装置输出直流电压示值误差，用百分数表示；

dcXU ----装置输出直流电压的读数值，V；

dcNU ----直流标准电压表的读数值，V；

dcFU ----校准点所在量程上限值，V。

6.3.3 直流电流

6.3.3.1 直接比较法

图 2 直接比较法校准直流电流示值误差示意图

按图 2连接设备，调节被校装置输出直流电流至设定值，读取装置和直流标准电流

表的读数值,装置直流电流的示值误差公式按公式（6）计算：

100%dcX dcN
Idc

dcF

I Ir
I


  (6)

式中：

Idcr ----装置输出直流电流示值误差，用百分数表示；

dcXI ----装置输出直流电流的读数值，A；

dcNI ----直流标准电流表的读数值，A；

dcFI ----校准点所在量程上限值，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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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2 电流电压转换法

如图 3所示，将直流标准电阻的直流段连接至被校装置的直流电流输出端，将标准

电阻的电压端连接至直流标准电压表。调节被校装置输出直流电流至设定值，读取装置

和直流标准电压表的读数值, 装置直流电流的示值误差公式按公式（7）计算：

图 3 电流电压转换法校准直流电流示值误差示意图

100%
dcN

dcX

Idc
dcF

UI
Rr

I


  (7)

式中：

Idcr ----装置输出直流电流示值误差，用百分数表示；

dcXI ----装置输出直流电流的读数值，A；

dcNU ----直流标准电压表的读数值，V；

dcFI ----校准点所在量程上限值，A。

R-----直流标准电阻的电阻值，Ω。

6.3.4 交流电压

6.3.4.1 直接比较法

图 4 直接比较法校准交流电压示值误差示意图

按图 4连接设备，调节被校装置输出交流电压至设定值，读取装置和交流标准电压

表的读数值，装置交流电压的示值误差按公式（8）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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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acX acN
Uac

acF

U Ur
U


  （8）

式中：

Uacr ----装置输出交流电压示值误差，用百分数表示；

acXU ----装置输出交流电压的读数值，V；

acNU ----交流标准电压表的读数值，V；

acFU ----校准点所在量程上限值，V。

6.3.4.2 交直流转换法

图 5 交直流转换法校准交流电压示值误差示意图

按图 5连接设备，分别调节被校装置输出交流电压和直流标准电压源输出直流电压

到设定值，读取装置输出交流电压的读数值和标准交直流转换标准器的交直流转换差值

（非直接显示的交直流转换标准器可以通过输出信号计算出交、直流转换差值）。装置

每相输出交流电压的示值误差按公式（9）计算：

 0 1
100%acX

Uac
acF

U U
r

U
 

  （9）

式中：

Uacr ----装置输出交流电压示值误差，用百分数表示；

acXU ----装置输出交流电压的读数值，V；

0U ----直流标准电压源的读数值，V；

 ----标准交直流转换器的交直流转换差值，%或×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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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FU ----校准点所在量程上限值，V。

6.3.4.3 过渡比较法

图 6 过渡比较法校准交流电压示值误差示意图

如图 6所示，首先将过渡高稳交流电压表与装置连接，调节装置输出交流电压至设

定值，读取装置和过渡高稳交流电压表的读数值；断开过渡高稳交流电压表与装置的连

接，将过渡高稳交流电压表与标准交流电压源连接，调节交流标准电压源的输出电压，

使过渡高稳交流电压表保持与装置相同的读数值，读取交流标准电压源的读数值。装置

每相输出交流电压的示值误差按公式（10）计算：

100%acX acS
Uac

acF

U Ur
U


  （10）

式中：

Uacr ----装置输出交流电压示值误差，用百分数表示；

acXU ----装置输出交流电压的读数值，V；

acSU ----交流标准电压源的读数值，V；

acFU ----校准点所在量程上限值，V。

6.3.5 交流电流

6.3.5.1 直接比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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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直接比较法校准交流电流示值误差示意图

按图 7连接设备，调节被校装置输出交流电流至设定值，读取装置和标准交流电流表

的读数值，装置每相输出交流电流的示值误差按公式（11）计算：

100%acX acN
Iac

acF

I Ir
I


  (11)

式中：

Iacr ----装置输出交流电流示值误差，用百分数表示；

acXI ----装置输出交流电流的读数值，A；

acNI ----标准交流电流表的读数值，A；

acFI ----校准点所在量程上限值，A。

6.3.5.2 互感器法

图 8 互感器法校准交流电流示值误差示意图

按图 8所示连接设备；装置的交流电流输出端接入标准互感器一次侧，交流标准电

流表（如图 8a）所示直接接入标准互感器的二次侧；或如（如图 8b）所示经交流电阻

接入标准互感器的二次侧，调节装置输出交流电流至设定值，读取装置和交流标准电流

表的读数值，按图 8a连接的装置每相输出交流电流的示值误差按公式（12）计算：

100%acX I acN
Iac

acF

I k Ir
I


  (12)

式中：

Iacr ----装置输出交流电流示值误差，用百分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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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XI ----装置输出交流电流的读数值，A；

Ik ----标准电流互感器的变比；

acNI ----交流标准电流表的读数值，A；

acFI ----校准点所在量程上限值，A。

或按图 8b连接的装置每相输出交流电流的示值误差按公式（13）计算：

100%

acN
acX I

S
Iac

acF

UI k
Rr

I


  （13）

式中：

Iacr ----装置输出交流电流示值误差，用百分数表示；

acXI ----装置输出交流电流的读数值，A；

Ik ----标准电流互感器的变比；

acNU ----交流标准电压表的读数值，V；

SR ----交流电阻的阻值，Ω；

acFI ----校准点所在量程上限值，A。

6.3.6 交流有功功率

图 9 直接比较法校准交流功率示值误差示意图

按图 9连接仪器，调节装置输出有功功率至额定值，读取装置和标准交流有功功率

表的读数值。装置每相输出交流有功功率的示值误差按公式（1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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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X N
P

P

P Pr
F


  (14)

式中：

Pr ----装置输出交流有功功率示值误差，用百分数表示；

XP ----装置输出交流有功功率的读数值，W；

NP ----标准交流有功功率表的读数值，W；

PF ----校准点所在量限额定功率值，W。

6.3.6.1按图 9a连接仪器法测量三相有功功率时，示值误差按公式（14）计算。

6.3.6.2按图 9b连接仪器法测量三相有功功率时，示值误差按公式（15）计算。

100%X N
P

P

P P
r

F


 
（15）

式中：

Pr ----装置输出交流有功功率示值误差，用百分数表示；

XP ----装置输出交流有功功率的读数值，W；

NP ----各相标准交流有功功率表的读数值之和，W；

PF ----校准点所在量程额定功率值，W。

6.3.7 频率

图 10 校准频率示值误差示意图

按图 10连接仪器，调节被校装置输出交流电压、频率至设定值，读取装置和标准

频率表的频率读数值。装置输出频率的示值误差公式（16）计算：

f X Nf f   （16）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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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装置输出频率的示值误差，Hz；

Xf ----装置输出频率的读数值，Hz；

Nf ----标准频率表的读数值，Hz。

6.3.8 相位角

图 11 校准相位示值误差示意图

按图 11连接仪器，调节被校装置电压与电流之间的相位角至设定值，读取装置和

标准相位表的读数值。装置输出相位角的示值误差按公式（17）、（18）计算：

X N     （17）

式中：

 ----装置输出相位角的示值误差，（°）；

X ----装置输出相位角的读数值，（°）；

N ----标准相位表的读数值，（°）。

100%X N

F


 





  （18）

式中：

 ----装置输出相位角的示值误差，用百分数表示；

X ----装置输出相位角的读数值，（°）；

N ----标准相位表的读数值，（°）；

F ----相位角误差计算的基准值，90°。

6.3.9 功率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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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校准功率因数示值误差示意图

按图 12连接仪器，调节被校装置输出功率的功率因数至设定值，读取装置和标准

功率因数表（或参考标准相位表）的读数值。

6.3.9.1选用标准功率因数表校准装置输出功率因数时，示值误差按式（19）计算：

PF X NPF PF   （19）

式中：

PF ----装置输出功率因数的示值误差，无量纲；

XPF ----装置输出功率因数的读数值，无量纲；

NPF ----标准功率因数表的读数值，无量纲。

6.3.9.2选用标准相位表校准装置输出功率因数时，示值误差按公式（20）计算：

cosPF X NPF    （20）

式中：

PF ----装置输出功率因数的示值误差，无量纲；

XPF ----装置输出功率因数的读数值，无量纲；

N ----标准相位表的读数值，无量纲。

6.3.10 直流电阻

图 13 校准直流电阻示值误差示意图

按图 13连接仪器，调节被校装置的直流电阻至设置值，读取标准直流电阻表的读

数值。校准 100Ω及以下阻值电阻和 0.05级及以上装置的直流电阻应采用四端接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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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直流电阻的示值误差公式按式（17）计算：

100%X N
R

N

R R
R




  (21)

式中：

R ----装置直流电阻的示值误差，用百分数表示；

XR ----装置直流电阻的标称值，Ω；

NR ----标准直流电阻表的读数值，Ω。

6.3.11 稳定性

在常用输出负载范围内和基本量程下，选择本规范 6.3相应的测量方法，在规定时

间间隔内（一般为 1分钟）连续测量采样值不少于 20个，交直流电压和交直流电流为

额定输出的 100%和 50%；测量交流有功功率时，电压、电流为额定输出的 100%，功率

因数为 1.0和 0.5（感性、容性），分相功率与合相（三相三线、三相四线）功率均需测

量，交流测量时频率为 50Hz，按公式（22）计算装置在规定时间间隔内输出稳定性：

max min

0

100%A AS
A


  （22）

式中：

S ----装置在规定时间间隔内校准点输出的输出稳定性，用百分数表示；

maxA ----装置规定时间间隔内校准点输出示值的最大值；

minA ----装置规定时间间隔内校准点输出示值的最小值；

0A ----被校准点的设置值。

6.3.12 三相不对称度

6.3.12.1 选择装置的基本电压、电流量程，在额定的负载下，调节装置输出额定三相电

压和电流，同时观察标准表，直至三相电压和电流调节到最佳状态，装置的不对称度按

公式（23）、（24）计算：

100%
 
相电压（或线电压） 三相相电压（或线电压）平均值

电压不对称度
三相相电压（或线电压）平均值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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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 
相电流 三相相电流平均值

电流不对称度
三相相电流平均值

（24）

6.3.12.2 用三只（相）相位参考标准，在装置输出端同时测量任一相相电压和相电流之

间的相位角，取相位角之间最大差值作为相间相位不对称度；测量任一相电压（电流）

与另一相电压（电流）间的相位角，取其与 120°的最大差值作为线间相位不对称度。

测量分别在功率因数角为 0°、60°（感性、容性）、90°（感性、容性）时进行。改变

相位角后，不允许分别调节相位。

6.3.13 波形失真度及直流纹波含量

选择装置基本量程，在常用输出负载范围内，用失真度测试仪或谐波分析仪、真有

效值交流电压表及标准电阻进行测量；当需要将电流转换成电压或高电压转换成低电压

测量时，选择转换器应为纯阻性负载。

6.3.14 重复性

重复性试验在装置基本量程的额定值进行，在常用负载下，分别测量装置输出的交

流有功功率、频率、相位和交、直流电压以及交、直流电流的重复性；每次测量必须信

号归零调整至测量状态，重复测量 10次，按式（25）计算装置的重复性：

2

1

( )
1 100%

1

n

i
is
n

 





 




（25）

式中：

s ----装置的重复性，用百分数表示；

i ----第 i次测量结果，量值单位对应各参量；

 ----各次测量结果 i 的平均值，与 i 相同的量值单位；

n ----重复测量次数。

7 校准结果表达

7.1 校准数据处理

校准结果的数据应先计算后修约，修约应遵循四舍五入及偶数法则，保留的有效位

数与测量结果不确定度的位数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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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校准原始记录

校准原始记录的格式参见附录 A。

7.3 校准证书

校准后的测试仪出具校准证书，校准证书应至少包括以下信息：

a) 标题，如“校准证书”；

b) 实验室名称和地址；

c) 进行校准的地点（如果与实验室的地址不同）；

d) 证书或报告的唯一性标识（如编号），每页及总页数的标识；

e) 客户的名称和地址；

f) 被校对象的描述和明确标识；

g) 进行校准的日期，如果与校准结果的有效性和应用有关时，应说明被校对象的

接收日期；

h) 如果与校准结果的有效性和应用有关时，应对被校样品的抽样程序进行说明；

i) 对校准所依据的技术规范的标识，包括名称及代号；

j) 本次校准所用测量标准的溯源性及有效性说明；

k) 校准环境的描述；

l) 校准结果及其测量不确定度的说明；

m) 对校准规范的偏离的说明；

测量仪校准结果出具校准证书，校准证书应包括的信息及格式见附录 A。

校准证书内页格式见附录 B。

7.4 校准结果不确定度评定

校准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按照 JJF 1059.1-2012进行，不确定度评定范例见附录 C。

8 复校时间间隔

送校单位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自主决定复校时间，建议复校时间间隔为 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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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三相交直流仪表校准装置校准原始记录格式

证书编号：

第×页，共×页

送校单位： 地 址

被校仪器

信 息

仪器名称 型号规格

制造厂商 生产日期 出厂编号

标准器

信 息

标准器名称 编号
不确定度或准确度

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
证书号 有效期至

校准信息

校准地点 校准员 核验员

校准日期 温 度 ℃ 湿 度 %RH

校准依据 JJF（桂）XX－2018《三相交直流仪表校准装置校准规范》

校 准 结 果

1、外观检查： 2、绝缘电阻： 3、介电强度：

4、基本误差：

量 限 输 出 值 实 际 值 误 差 测量不确定度

5、稳定性：

量 限 输 出 值 实 际 值 稳 定 度

6、三相不对称度：

量 限 输 出 值 实 际 值 不对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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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波形失真度及直流纹波含量：

量 限 输 出 值 实 际 值 失真度/纹波含量

8、重复性：

量 限 输 出 值 实 际 值 重 复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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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校准证书内页格式

1、外观检查： 2、绝缘电阻： 3、介电强度：

4、基本误差：

量 限 输 出 值 实 际 值 误 差 测量不确定度

5、稳定性：

量 限 输 出 值 实 际 值 稳 定 度

6、三相不对称度：

量 限 输 出 值 实 际 值 不对称度

7、波形失真度及直流纹波含量：

量 限 输 出 值 实 际 值 失真度/纹波含量

8、重复性：

量 限 输 出 值 实 际 值 重 复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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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三相交直流仪表校准装置交流电压示值误差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C.1 概述

C.1.1 测量方法：

依据 JJF（桂）XX-2018 《三相交直流仪表校准装置校准规范》

C.1.2 环境条件：

温度：20℃，湿度：60%RH。

C.1.3 测量标准：

标准设备名称 技术指标

三相标准表

电压测量范围

（30～520）V

电流测量范围

（0～160）A

0.01级

C.1.4 被测对象：

被测设备名称 技术指标

三相交直流仪表校

准装置
0.05级

C.1.5 测量过程：

采用直接比较法测量，调节被校三相交直流仪表校准装置（以下简称被校装置）A

相输出设定的交流电压值，待示值稳定后，读取三相标准功率电能表 A相交流电压值，

计算被校装置的示值误差。

C.1.6 评定结果的使用：

在符合上述条件的测量结果，一般可直接使用本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结果。

C.2 测量模型

C.2.1 测量被校装置电压示值误差的测量模型为：

ac acX acNU U 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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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cU ——交流电压的示值误差，V；

acXU ——被测装置交流电压输出值，V；

acNU ——参考标准交流电压表的读数值，V。

C.2.2 方差及灵敏系数

)()()( 0
2

2
2

1
2 RucRucRu Xc 

式中，灵敏系数 1)(/)(1  XRRc , 1)(/)( 02  RRc

C.3 测量不确定度的分量评定

当被校装置置输出交流电压值为 100V时，对被校装置展开不确定度评定。

C.3.1 由三相标准表的误差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1 u ，用 B类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三相标准表在 100V点的最大允许误差为±0.01%×100V，则其不确定度区间半宽为

0.01V，按均匀分布计算。

1( ) 0.01/ 3 0.0058u    V

C.3.2 由被校装置测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2 u ，用 A类不确定度评定。

对被校装置 100V点进行 10次反复测量数据如下:

测量序号 1 2 3 4 5

实测值（V） 100.001 100.002 100.001 100.000 100.002

测量序号 6 7 8 9 10

实测值（V） 100.001 100.000 100.001 100.002 100.000

10
1

x (100.001+100.002+100.001+100.000+100.002+100.001+100.000+100.001+100.002+

100.000)=100.001V

根据算术平均值标准偏差计算公式: 2

1

1( ) ( ) 0.00082
1

n

K k
k

S x x x
n 

  
  V。

由于实际校准过程中，采用两次测量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故 2 ( ) 0.00082u   V。

C.3.3 被校装置测量分辨力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3 u ，用 B类不确定度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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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校装置在 100V的分辨率为 0.001V，则其不确定度分布半宽为 0.0005V，按均匀

分布计算，则 3( ) 0.0005 / 3 0.00029u    V。

C.4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计算

C.4.1 输出量标准不确定度一览表

序 号
标准不确

定度分量

标准不确

定度分类
不确定度来源

测量结果

分布

标准不确定

度分量(V)

1 )(1 u B 标准器准确度 均匀 0.0058

2 )(2 u A 重复性 正态 0.00082

3 )(3 u B 被校装置分辨力 均匀 0.00029

考虑到被校装置的重复性与分辨力存在重复，在合成标准不确定度时将二者中较小

值舍去，则：

2
2 2 2

1 2
1

( ) ( ) ( )c k
k

u u u u  


    0.0059V

C.5 扩展不确定度计算

取包含因子 k=2

( )cU k u   =2×0.0059V=0.012V

C.6 测量不确定度报告

由上述分析得到：三相交直流仪表校准装置示值误差的扩展不确定度为：

U =0.012V；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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